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1日

府行救字第1070217348號

訴願人：吳００ 址：台中市豐原區００路００巷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買賣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8月7日南駁字

第49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07年8月2日委託地政士吳００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土地買賣登記案件（收件號107年南普資字第064810號），該登記案義務人彭誠宏欲將受託財產（南投市成功段000及000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買賣移轉予權利人即訴願人，嗣彭00之債權人湯00檢附桃園地方法院107裁全聲字第26號假扣押裁定、繳納強制執行擔保金提存書收據向原處分機關聲明異議（原處分機關收件日為107年8月3日），原處分機關認本件異議人對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尚有爭執，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07年8月7日南駁字第49號駁回通知書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依第一項第三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2、 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承購信託登記於受託人彭00名下之土地，因屬信託土地，異議人湯逢添所據以提起假扣押者，亦非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湯00自不得對系爭土地進行假扣押，系爭土地於信託專簿上即載明受託人彭00就系爭信託之土地得為出賣等法律上處分，湯00之異議當屬無據，本件原處分應撤銷，應准予將成功段228地號及228-1地號土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願人云云，資為爭議。
3、 查原處分機關於107年8月2日受理訴願人申辦系爭土地買賣移轉登記案件，翌日8月3日接獲訴外人湯00之聲明異議書，主張對登記義務人彭00之財產業已聲請桃園地方法院107年裁全聲字第26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在案，並已於107年7月13日提存擔保金，經桃園地方法院於107年7月26日以107年司全字第256號裁定移送南投地方法院執行中，此有上開裁定書影本2份及107年存字第845號提存書影本附卷可稽。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為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復按「而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所謂『爭執』，係何所指，該款雖未予明文，惟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原係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之權利人、義務人而言，且權利關係人既規定限於『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人，自應認本款所定之「爭執」，係指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爭執而言。…又按職司土地登記之登記機關對於土地登記之申請，固應依申請人提出之文書及證明資料，本於職權依法為審查之權責，惟辦理土地登記之登記機關對申請登記原因所涉之私法上法律關係，並無確認之權限，其權利歸屬之認定，應由司法機關經由審判以裁判確定之。」（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5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訴願人申辦買賣移轉信託登記於彭00名下之系爭土地，異議人湯00提出假扣押裁定相關文件證明已繳納擔保金並移轉管轄南投地方法院執行中，依上開假扣押裁定內容可見異議人所釋明之法律關係略為：「坐落於南投市成功段00地號土地（嗣另分割出南投市成功段00號地號土地），原係相對人將伊與第三人彭00及彭00所合資購買，並登記在彭00及彭00名下，嗣相對人竟偽造彭00及彭00名義設定信託登記予相對人，…」此涉及系爭土地登記之法律關係爭議，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3款規定以尚有私權爭執予以駁回，於法有據。況系爭土地嗣經南投地方法院以107年8月8日投院明107司執全和字第87號函囑託原處分機關為假處分登記，該聲請債權人彭春馨即為信託契約之委託人，足見系爭土地所涉之法律關係爭議尚待司法機關釐清，原處分機關駁回登記之申請，並無違誤。
4、 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不得為強制執行，原處分機關應准予移轉登記云云，惟依內政部91年8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1390號函釋略以：「法院囑託查封信託財產，登記機關應受理登記，惟為求慎重起見，宜將本案不動產業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該執行法院。」另依土地法第75條之1規定：「前條之登記尚未完畢前，登記機關接獲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囑託時，應即改辦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登記聲請。」本案就強制執行有爭議自得向執行法院提起異議之訴，非屬訴願救濟範圍，且此與原處分機關駁回登記理由無涉，併予敘明。
5、 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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